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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关于对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 

复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远大智能”）

于 2016年 1月 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沈阳远大智

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6】第 20号），公司高

度重视来函事项，召集相关人员详细研究讨论，现复函如下： 

函一、你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签署的《科特迪瓦建设和销售住房谅解

备忘录》（以下简称“备忘录”）后，在 3 个月的有效期内，你公司是否已与科

特迪瓦住建部签署“最终协议”。如是，请说明签署协议的具体情况及履行的审

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情况；如否，请说明该备忘录是否仍具备法律效力、相

关房地产开发项目及约定条款是否已或拟发生变更，以及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

施。请律师核查、发表明确意见并予以披露； 

复： 

1、公司尚未与科特迪瓦住建部签署“最终协议”。 

2、谅解备忘录为双方达成的共识，双方均持续地按备忘录的约定推进项目。

经律师核查及对方出具的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说明，该备忘录仍具备法律效力，有

效期将延长至最终合作协议的签订，备忘录中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及约定条款未

发生变更。 

3、公司已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收到公司在科特迪瓦当地注册的全资项目子

公司“远大建筑发展有限公司”的注册文件。并已着手准备与科特迪瓦住建部签

订“最终协议”，预计可在 2月末以前签订。 



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客观情况导致备忘录中的最终协议签署时间延期。 

根据我国商务部发布的《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号）第

七条规定，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为商务部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，而非备案管理。

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，科特迪瓦为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。公司在申请向

科特迪瓦境外投资时，商务部实行核准管理，公司需通过地方所在省级商务主管

部门向商务部提出申请，而不能在地方所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完成核准，从而增

加了公司科特迪瓦境外投资的申请时间和审批流程。目前，公司已取得了我国商

务部核准并颁发的境外投资证书。 

（二）公司与科特迪瓦均积极推进项目，双方仍继续履行备忘录的相关义务。 

虽已超过备忘录中的时间，但双方仍按备忘录约定的相关义务履行，双方在

事实上修订了备忘录中三个月有效期的约定。根据公司提供的，科特迪瓦出具的

谅解备忘录说明中称：备忘录有效期延长至最终合作协议的签订。 

（三）结论意见  

公司与科特迪瓦住建部签署的备忘录中，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及除有效期以

外的约定条款仍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 

函二、针对你公司 2016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进展公告，请补充披露公告所

称“前期准备”的具体内容、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具体进展、后续尚需履行的

程序、尚需取得的批准、大致的时间及资金安排等；并说明该项目可能存在的

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； 

复： 

1、公司“前期准备”准备包括获得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发放的《企

业境外投资证书》（境外投资证第 N2100201500150 号），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汇往

境外的“远大建筑发展有限公司”注册资本，以及公司业务人员向中国和科特迪

瓦相关审批部门提交的注册申请。 

2、公司已于 2016年 1月 14日完成在科特迪瓦的全资项目子公司的注册。 

3、公司后续尚需与科特迪瓦住建部签订“最终协议”后办理土地过户，并

申请获得项目建设的相关资质和许可。 

4、公司在科特迪瓦的全资子公司“远大建筑发展有限公司”预计将于 2016



年 2月末以前与科特迪瓦住建部签订“最终协议”。 

5、科特迪瓦 200 公顷房地产项目，公司前期预计投入少量自有资金，主要

通过获得 200公顷土地进行配套融资，来完成该项目建设。预计一期房地产项目

公司建设 3300套（社会保障性住宅），预计项目建设周期一到两年（以实际开工

建设启动计），总造价约为 5.27 亿元人民币（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浮动，以

及汇率变动等因素，本造价仅为项目估算，具体金额以实际投入为准），未来视

情况对其余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。 

6、对公司影响：根据项目所在地居民生活水平和科特迪瓦住建部初步规划

方案测算，预计会为公司带来大约 20-30亿人民币营业收入。科特迪瓦房地产投

资项目不仅可以为远大智能带来极其可观的经济收益，也客观上推动了远大智能

“走出去”的多元化发展战略。公司可以借助自身在电梯等方面多年累积的技术

优势和经验，降低投资成本，实现收益和利润最大化。项目收益既可以用于公司

完善自身产业链，补充现金流，提高生产运营规模和自主研发能力；也可以继续

用于企业的海外投资，拓展国际市场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，为企业快速稳定

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。 

7、存在的风险：上述谅解备忘录及反馈声明均属于意向性协议,能否达成合

作尚存有不确定性;基于科特迪瓦共和国和我国的法律环境、条款履行等方面存

有差异,双方合作存在合作或履约的法律风险。公司将依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,

及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,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,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函三、你公司是否存在其它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，或其它你公司认为需予

以说明的情况。 

复：公司不存在其它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，无其它公司认为需予以说明的情

况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信

息为准。 

特此公告 

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      




